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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空間發展策略的元素

簡介

發展局與規劃署於二零二一年十月公布《香港 2030+：跨越 2030 年的規劃遠景

與策略》（下稱「《香港 2030+》」）的最終建議。這份新的全港空間發展策略，

不但為香港未來的規劃、土地及基建發展，也為塑造跨越二零三零年的都市和自

然環境，提出策略性空間規劃框架。

願景與總規劃目標

我們憧憬香港將發展成為宜居、具競爭力及可持續發展的「亞洲國際都會」。我

們的總規劃目標是透過倡導可持續發展，以滿足香港現時及未來的社會、環境及

經濟需要和期望。

三大元素

《香港 2030+》的願景及規劃目標建

基於三大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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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一 — 

為在集約高密度的城市布局下提升香港的宜居度，我們要營造一個容納發展和自

然環境的城市，讓市民享有更健康和低碳的生活，同時拉近我們和藍綠資源的距

離，並鼓勵不同年齡和能力的人充分發揮潛能。我們期望透過規劃完善的空間布

局，讓廣大市民皆可使用及享受市內各地方，同時妥善保養並適時更新日漸老化

的城市結構，保存城市的獨特性和多元性。為此，我們推動香港發展成為：

 健康活力的城市，透過推廣積極的生活方式，提供足夠社區設施，改善微氣

候，以及改造老化的社區等措施予以實踐；

 富藍綠資源的城市，讓人與大自然和諧共存，而市民可從居所步行前往藍綠

休憩康樂設施；

 具抱負及互助的城市，通過構建利民的建築環境，達致「愛護兒童」、「支

持青年」、「支援家庭」和「關懷長者」；

 平等共融的城市，讓市民擁有合理的生活水平，提供便捷行程以連繫就業地

點、社區設施和公共空間；以及

 獨特多元的城市，香港可發展成為文化、藝術、創意、體育和盛事的國際大

都會，與此同時自豪地展現揉合文化、景觀和城市體驗的傳奇一面。

提升集約高密度城市的宜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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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二 — 

我們需要積極面對全球大趨勢、不斷變化的區域形勢及大灣區發展，使香港的主

要產業邁向高增值發展和使香港經濟基礎更多元化，以迎接未來的經濟挑戰和新

機遇。為此，我們需要為不同的經濟活動在有利的位置提供充足的土地供應。

為達致上述目標，我們建議採取以下的策略方針︰

 創造容量讓經濟可持續增長及擴闊經濟基礎；

 構建有利創新科技發展的環境，為經濟增長創造新動力；

 提供有利環境，提升並優化人力資源；以及

 加強香港作為多式聯運樞紐的地位，匯聚人流、物流及融合意念，使香港成

為全球和區域營商樞紐。

迎接新的經濟機遇與挑戰

創新科技生態圈
創新科技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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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環保及具抗禦力的基建

元素三 — 

為確保香港可持續發展，我們須以願景帶動和創造容量的方式，將運輸－土地用

途－環境的考慮融入策略性規劃。這方式是以前瞻性的手法，創造可發展土地、

運輸及其他重要基建的容量，同時持續着力提升環境容量。

策略性的規劃方式包括︰

 採取可持續和多管齊下的土地供應方

式，創造發展容量；

 在規劃及發展過程中把氣候變化、生

物多樣性和其他環境考慮因素主流化；

以及

 透過規劃支援，確保我們的城市有足

夠的智慧、環保及具抗禦力的基建。

創造容量以達致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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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需求及供應分析

《香港 2030+》就三大類土地用途，包括房屋、經濟用途，以及政府、機構及社

區設施、休憩用地和運輸基建在推算期（二零一九年至二零四八年）內的最新土

地需求及供應作出評估（表 1）。預計整體土地需求約 6 200 公頃，較二零一六

年的初步估計約 4 800 公頃高出不少。原因是政府採用了一個願景帶動、具前瞻

性及創造容量的方式來作出估算，並有以下假設：

當計算新增 100 萬個單位所需的

整體土地需求時，加入了改善居

住空間的考慮，達致人均居住面

積為 20 平方米／ 215 平方尺（假

設居住空間增加 10%）及 22 平方

米／ 237 平方尺（假設居住空間

增加 20%）
把握由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

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所帶來的經濟機遇而大幅上升的

額外土地需求。舉例說，在推廣

科學及創新科技相關行業的發展

方面需要最少 340 公頃用地

提升政府、機構及社區設施、

休憩用地及運輸基建的供應目

標。例如人均休憩用地增加至

3.5 平方米，高於現有標準的

2 平方米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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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整體土地需求及供應評估

土地需求 (i)

（公頃）

已推展或處於

較成熟規劃階段

的土地供應 (ii)

（公頃）

土地短缺

（公頃）

房屋用地 1 850-2 020 1 340 510-680

經濟用地 1 080-1 190 370 710-820

政策主導用地 860-950 270 590-680

非政策主導用地 220-240 100 120-140

政府、機構及社區

設施、休憩用地及

運輸基建設施

2 860-3 000 1 500 1 360-1 500

政策主導用途╱

主要特別設施
1 370-1 510 710 660-800

與人口相關設施 1 490 790 700

總計
5 790-6 210 3 210 2 580-3 000

(約 5 800-6 200) ( 約 3 200) (約 2 600-3 000)

(i) 土地需求數字只是粗略估計。是次評估的覆蓋範圍並非詳盡無遺。例如非政

策主導經濟用途並未涵蓋零售設施，因為這類用途對市場反應敏感，而且香

港大部分零售設施並非獨立發展。

(ii) 土地供應數字只是基於假設所有已推展或處於較成熟規劃階段的土地供應將

根據建議的發展規模和時間表順利落實的粗略估算。

29 規劃署 │  年報 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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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供地項目

《香港 2030+》亦採用多管齊下土地供應策略，得出整體土地供應共 7 300 公頃。

此估算供應包括約 3 200 公頃來自多項正進行或相對處於較後期規劃階段的土地

發展項目的土地，以及中至長期約 4 100 公頃的可能供地項目（表 2），以幫助

解決 3 000 公頃的土地短缺。

可能供地項目
潛在土地供應

（公頃）

明日大嶼願景

1. 交椅洲人工島 1 000

北部都會區

2. 牛潭尾土地用途檢討 80

3. 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 340

4. 新界北新市鎮 1 180

5. 文錦渡 70

6. 《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下的額外土地 600

其他

7. 馬料水填海 60

8. 搬遷沙田污水處理廠後的重建 28

9. 將軍澳第 137 區 80

10. 龍鼓灘填海 220

11. 屯門西（包括內河碼頭） 220

12. 屯門東 70

13. 藍地石礦場日後用途 96

14. 欣澳填海 80

總計 約 4 100

備註：

上述各個項目的實際可發展面積取決於詳細研究。

表 2 可能供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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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性空間框架

我們制訂了一個概念性空間框架，該框架包含 14 個供地項目，並提出策略性擬

議運輸網絡，以配合這些新的發展項目。概念性空間框架為本港提供發展容量

以滿足預計土地需求；匯聚各樣活動以產生協同效應；提供機會改造稠密的市

中心；以及拉近居所與就業地點的距離。概念性空間框架涵蓋以下兩個都會區

和兩條發展走廊：

維港都會區

維港都會區涵蓋現有都會區，以及中部水域交椅洲人工島。從經濟活動而言，

這個都會區在金融及商業方面較具競爭優勢。

為締造一個更宜居的都會區，我們會加強重建和復修舊樓；提供更多休憩用地

和政府、機構及社區設施；以及長遠而言減低市區人口。此外，為進一步增強

經濟競爭力，我們會整合位於中環及周邊地區的傳統商業核心區（下稱「商業

核心區一」），繼續把九龍東轉型為充滿活力的第二個商業核心區（下稱「商

業核心區二」），以及發展這兩個商業核心區以外的其他辦公室／商貿樞紐。

交椅洲人工島會支援第三個商業核心區（下稱「商業核心區三」）的發展，配

合另外兩個商業核心區，互利互補。

維港都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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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都會區

北部都會區涵蓋元朗區和北區，包括設有七個邊境管制站的港深邊境地區。北部

都會區包括數個主要的發展羣及相關的運輸建議，以提升其可達性和相互連繫。

北部都會區的地理位置有利於發展創新科技產業，亦蘊含豐富的文化和自然資源。

區內主要倡議包括：

(a) 擴展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

把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擴展至涵蓋尖鼻咀、流浮山和白泥，並為擴展地區提

供新的運輸基建設施。此外，我們會藉着擴展「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

及興建一條新跨境鐵路（洪水橋至前海），把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提升為現

代服務中心。

(b) 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

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會擴展並發展為「科技城」，同時亦會作房屋發展。

(c) 擴展古洞北新發展區

把古洞北新發展區向北擴展至馬草壟，務求增加住宅供應，以及為港深創新及

科技園內的創新科技企業提供支援。

北部都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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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經濟走廊

(d) 羅湖／文錦渡綜合發展樞紐

羅湖邊境管制站日後在深圳實施一地兩檢後將可釋出土地，加上將會興建新的

羅湖（南）站，羅湖／文錦渡綜合發展樞紐具有發展住宅及商業用途的潛力。

(e) 新界北新市鎮

新界北新市鎮涵蓋香園圍、坪輋、打鼓嶺、恐龍坑及皇后山。除了房屋發展，

這新市鎮亦適合發展一系列的經濟用途，包括工業、創新科技，商業／貿易及

現代物流。

(f) 開放沙頭角墟

建議逐步開放沙頭角碼頭作生態旅遊。長遠而言，可進一步開放沙頭角墟（中

英街除外），為吉澳海及印洲塘發展可持續的生態康樂／旅遊鋪路。

西部經濟走廊

西部經濟走廊充分利用香港西部的國際門戶功能及交椅洲人工島新商業核心區所

帶來的機遇。走廊涵蓋北部的新界西北（包括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龍鼓灘填

海、屯門西（包括內河碼頭的重建）和藍地石礦場用地）、中部的北大嶼山（機

場城市和欣澳填海），以及南部的交椅洲人工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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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知識及科技走廊

東部知識及科技走廊

東部知識及科技走廊涵蓋各種現有／已規劃的創新及科技相關發展，例如現有的

大學羣、香港科學園、將軍澳及大埔工業邨，以及九龍東的商業核心區二（共用

工作空間及創新科技初創企業集聚之地）。興建中的落馬洲河套地區港深創新及

科技園、已規劃作創新及科技發展的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以及馬料水填海及

沙田污水處理廠搬遷後用地，有助進一步鞏固該走廊的發展。

未來路向

在三大元素和概念性空間框架下提出的部分策略方針，將有待相關政府政策局／

部門進一步探討。另外，我們現正着手開展一些其他建議，例如委聘顧問就新田

／落馬洲發展樞紐、羅湖／文錦渡綜合發展樞紐、新界北新市鎮，以及重塑公共

空間進行顧問研究。我們會與時並進，持續檢討所有主要建議以及不同土地用途

的土地需求和供應評估。



二零二零年
全港工業用地分區研究

自二零零零年起，規劃署已先後進行了多次全港工業用地分區研究

（下稱「分區研究」），以便了解現有私人工業大廈（下稱「工廈」）

最新的使用情況，以考慮工業用地的未來規劃。

《二零二零年分區研究》更新了自上一輪二零一四年研究以來，現

有私人工廈在使用情況和轉型進展的最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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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工廈數目、工業用地面積及工業樓面面積在二零一四年與二零二零年的比較

工廈總數：

1 342 幢

工業用地總面積：

480.9 公頃 

總樓面面積：

2 724 萬平方米

工廈存量

《二零二零年分區研究》涵蓋了「工業」地帶、

「其他指定用途」註明「商貿」地帶、「住宅

（甲類）」地帶、「住宅（戊類）」地帶及「綜

合發展區」地帶內的私人工廈。

總覽

自進行《二零一四年分區研究》以來，全港的工廈總數有所減少。除了「其他指

定用途」註明「商貿」地帶外，其他所有地帶的工廈數目均有所減少（圖 1）。

工廈數目錄得淨減少（即 -106 幢），主要是由於剔除了一些已改裝／重建或

正進行整幢改裝／重建作非工業用途的工廈。工業用地的面積由二零一四年約

509.7 公頃減少至二零二零年的 480.9 公頃（即 -28.8 公頃），主要是由於部分

土地已改劃作非工業用途。屯門、葵涌及荃灣、火炭、長沙灣和東九龍是提供工

業用地的主要地區，每區均供應超過 100 萬平方米的工業樓面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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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工廈整體用途總覽

大部分在一九八七年

前落成而屬單一業權

的工廈位於東九龍和

荃灣

1. 資料來源：土地註冊處（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的數據）。

2. 資料來源：差餉物業估價署的《香港物業報告》。

樓齡、業權及樓宇狀況

約有三分之二的工廈（即 880 幢）建於一九八七年前，

並約有 60% 位於市區的「工業」地帶和「其他指定用

途」註明「商業」地帶內。在一九八七年前落成的工

廈當中，超過 28%（即 254 幢）屬於單一業權 1，主要

位於東九龍和荃灣。雖然工廈樓齡漸長，但大部分的

樓宇狀況屬尚可（約 89%）或良好（約 7%）。

空置率

二零二零年私人分層工廠大廈和私人倉庫的整體空置率 2 分別為 6.4% 及 5.4%。

自二零一五年起，空置率一直維持在相對較低的水平（低於或等於 6.8%）。

主要研究結果及觀察所得

規劃署在二零一九年十二月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期間進行了實地問卷調查，以

收集工廈的資料。調查以分層抽樣法進行，而調查結果以受訪工業樓宇單位

（約 45 753 個單位）所提供的數據作出估算。

用途

工業用途仍然是工廈最主要的用途，佔工廈總樓面面積超過一半（約

58%）

工廈有近一半的樓面面積

是 用 作 倉 庫 ／ 貯 物 用 途

（圖 2）。整體用途分布與

二零一四年時相若，當中

辦公室用途所佔比例由 28%

輕微減少至 25%，而其他非

工業用途（如商店及服務

業）相對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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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工廈「其他」用途的分項數字（總樓面面積）（平方米）

工業用途 

在倉庫／貯物用途當中，一般貯物用途所佔比例最大，而這些工廈主要位於荃灣

／葵涌和東九龍。至於較為專門的物流倉庫，則較多位於屯門、葵涌和石門。

工廈內的辦公室

約有 17.6% 的工廈樓面面積（約 479 萬平方米）是全用作辦公室而沒有闢設附屬

工場、倉庫或其他工業用途。這些辦公室處所主要位於東九龍、長沙灣、紅磡和

柴灣角。

「其他」及新興用途 

商店及服務業用途所佔比例顯著，約為工廈總樓面面積的 3.2%，主要位於東九龍

和長沙灣。數據中心和研究及設計中心所佔的樓面面積亦分別大幅增加約 85.7%

及 25%。工廈內的數據中心約佔全港數據中心總樓面供應量 52%3。自完成《二零

一四年分區研究》以來，娛樂及康樂場所相關用途所佔用的樓面面積增加了一倍

（圖 3）。 

3. 全港數據中心總供應量為 743 000 平方米。資料來源：立法會 CB(1)644/19-20(01) 號文件《香港數據中心發展

的最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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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的

工廈樓面面積

由業主佔用

圖 4：工廈內初創公司的相關業務

4. 就「初創企業」的用途和業務，此調查界定在進行調查時註冊不超過五年的公司為「初創企業」。由於市場對

「初創企業」沒有明確定義，故此採用了香港科技園創業培育計劃其中一項以開業年期為準則的申請條件。該

計劃旨在幫助初創企業開展業務。（資料來源： https://www.hkstp.org/what-we-offer/incubation-and-

acceleration-programmes/incubation/hkstp-incubation/）.

工廈單位的情況

1 342 幢工廈內共有 99 619 個單位

• 平均面積：273.4 平方米

• 一般面積：80 平方米或以下

• 單位總數中有 2.7% 為分間單位

佔用年期

• 逾 40% 佔用 5 年或以下

• 35% 佔用超過 10 年

（主要由製造業／工場營運者佔用）

單位佔用人

67% 租戶

33% 業主

搬遷意願

91.6% 的工業樓宇單位沒有意願搬遷

工廈內的初創企業

工廈深受初創企業歡迎，特別是業務與工業用途相關的初創公司

約 14.1% 的單位（即 10 832 個單位）是由初創

企業佔用 4。當中，約 40.7% 與進出口、批發及

零售行業的業務相關；約 29.3% 與其他非製造業

業務（例如「專業、科學及技術活動」、「住宿

約有 6.9% 的工廈樓面面

積由初創企業佔用，總

樓面面積達 188 萬平方

米 

及飲食服務活動」）相關。有

較高比例的初創企業從事製造

業／工場業務，性質包括食品

和飲品製作、汽車維修和清洗

及口罩製造等。初創企業主要

位於東九龍、葵涌和荃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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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釋義。

文化及創意產業

工廈內與文化及創意產業（下稱「文創產業」）5

相關的業務包括出版、影音製作、廣告／行銷、專

門設計、文化教育，以及創意／表演藝術。從圖 5

約有 3.5% 的工廈樓面面積

與文化及創意產業業務相

關，總樓面面積達 82 萬平

方米

圖5：文創產業佔用的工廈樓面面積

可見，文創產業所佔用的工廈樓

面面積約為 3.5%（即約 82 萬平

方米），形式包括商店及服務處

所，以及藝術工作室。這些用途

一併歸類為「其他」。

工廈內的中小企業

這些中小企業所佔用的工廈總樓面

面積為 1 671 萬平方米（相等於

61.3%），其用途分布與全港整體的

情況不同，其中商店及服務業的比

例明顯較高，業務亦主要與進出口、

批發及零售業相關。
圖6：工廈內公司的規模

中小企業是指從事製造業業務而

僱員人數少於 100 人的公司，或

從事非製造業業務而僱員人數少

於 50 人的公司。中小企業當中的

微型公司，僱員人數則少於10人。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香港有超

過 340 000 家中小企業，佔全港

商業機構總數 98% 以上。

近 80%（即 71 172 個）受訪的單位由中小

企業佔用，當中大部分（即 56 833 個單

位）是微型公司，僱員人數少於 10 人。另

有約 18.9%（即 16 869 個）受訪單位（一

般為倉庫）不涉及任何職員（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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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在二零二一年四月至二零二一年六月期間，香港的勞動人口和就業人口分別約為

3 853 100 人及 3 640 100 人。（資料來源：https://www.censtatd.gov.hk/tc/scode200.html）

工廈所涉及的勞動人口約為 489 000 人，佔香港勞動人口 12.7%

工廈內的各類業務估計共涉及 489 000 名僱員，佔香港勞動人口 12.7%6，而中小

企業佔用工廈相當高的樓面面積比例（61.3%）。

轉型進展

政府制訂了多項措施，讓工廈可以更加靈活被使用（例如擴大准許

用途的範圍），以及更有效運用土地資源（例如把土地改劃為「其

他指定用途」註明「商貿」地帶或其他土地用途地帶）。

「工業」地帶

劃為「工業」地帶的土地，佔研究所涵蓋的工業用

地面積約 46%，以及佔研究下的工廈總樓面面積約

32.3%。自二零一四年以來，工廈在土地面積、數

目和樓面面積方面均有所減少（表 1）。

劃為「工業」地帶的土

地，佔研究所涵蓋的工

業用地總面積約 46%

經過改劃土地用途地帶，以及政府推展《活化工廈計劃 1.0》及《2.0》等政策措

施，已有 19 幅位於「工業」地帶內的工廈用地改裝／重建（或正進行相關工程）

作辦公大廈及／或其他商業用途。

就空間分布而言，大部分的「工業」地帶範圍位於新界的非市中心地區。然而，

葵涌／荃灣區的「工業」地帶所提供的工業總樓面面積仍然是全港之冠（40%）。

表 1：「工業」地帶範圍內的工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二零年

土地面積（公頃） 256.1 219.0

工廈數目 476 幢 407 幢

總樓面面積

（平方米）
993 萬 881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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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工業」地帶範圍（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四年）與全港整體工廈在用途分布上的比較

「工業」地帶內的工廈，其用途分布與全港整體的情況相似。「工業」地帶內的

工廈，用作倉庫／貯物用途的比例輕微減少，但就全港整體而言，有關用途所佔

的樓面面積仍然最多 ( 圖 7）。

「其他指定用途」註明「商貿」地帶

絕大部分申請參加活化工廈計劃以進行整幢改裝或重建的工廈均位於「其

他指定用途」註明「商貿」地帶範圍。

「其他指定用途」註明「商貿」地帶旨在促進興建新樓宇／重建現有工廈以作商業

及／或非污染工業用途。雖然「其他指定用途」註明「商貿」地帶的土地總面積與

「工業」地帶的土地總面積大致相若，但工廈數目及工廈的總樓面面積卻差不多是

「工業」地帶所提供的兩倍。「其他指定用途」註明「商貿」地帶用地主要位於市區。

表 2：「其他指定用途」註明「商貿」地帶

的工廈供應

自二零一四年以來，共有 76 幅位於

「其他指定用途」註明「商貿」地

帶的工廈用地已改建／重建（或正

進行相關工程）作辦公大廈及／或

其他商業用途。截至二零二一年九

月三十日，已有 46 幢位於「其他指

定用途」註明「商貿」地帶的工廈

根據《活化計劃 2.0》獲准重建。工

廈轉型在東九龍和長沙灣較為多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二零年

土地面積（公頃） 198.6 213.5

工廈數目 788 幢 760 幢

總樓面面積 

（平方米）
1 516 萬 1 581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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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其他指定用途」註明「商貿」地帶範圍（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四年）與全港整體工廈在用途分布上的比較

雖然非工業用途（例如一併歸類為「其他」用途的辦公室、商店及服務業，以及

陳列室用途）所佔的樓面面積比例顯著，但有近一半的總樓面面積（約 49.3%）

是由製造業／工場和倉庫／貯物用途佔用，比例較二零一四年時輕微上升

（圖 8）。辦公室及非工業用途在東九龍和長沙灣比重較為明顯，因為這兩個地

區已逐漸發展成商業區，各類用途互相混合，活力充沛。

「住宅（甲類）」地帶、「住宅（戊類）」地帶及「綜合發展區」

地帶

這些地帶主要旨在用作住宅發展，部分土地用作商業或商住混合發展。在《二零

二零分區研究》中，這些地帶內共有 175 幢工廈。自上一輪研究以來，共有 11

幅工廈用地已重建或正重建作住宅及／

或商業／零售用途。「住宅（甲類）」

地帶、「住宅（戊類）」地帶及「綜合

發展區」地帶內工廈的用途分布與全港

整體的情況相若。空置／裝修中的樓面

面積比例亦較全港整體為高（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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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鑑於現有的工廈／工業用地仍在發揮其經濟功能，滿足社會不斷轉變的需求，以

及盡量善用土地資源等方面至關重要，在考慮進一步把「工業」地帶改劃作其他

用途時，應採取審慎和循序漸進的方式。《二零二零年分區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 把有明顯轉型趨勢的「工業」地帶（例如上水第 4 區和第 30 區及小瀝源）改劃

為其他用途地帶，例如「其他指定用途」註明「商貿」地帶、「商業」地帶及「住

宅」地帶；

• 保留已改劃作「住宅」及「綜合發展區」的用途地帶，以繼續鼓勵和促進相關工

業區的轉型；以及

• 保留現有的「工業」地帶和「其他指定用途」註明「商貿」地帶，以滿足市場對

工業用途（尤其是倉庫用途）的需求，同時密切留意不斷改變的規劃環境及地區

情況，以配合新的政策措施，並回應經濟發展所需。

圖9：「住宅（甲類）」地帶、「住宅（戊類）」地帶及「綜合發展區」地帶

（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四年）與全港整體工廈在用途分布上的比較



促進健康生活的
動態設計研究
—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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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動城市，活力人生

「提升集約高密度城市的宜居度」是《香港 2030+：跨越 2030 年的規劃遠景與

策略》的首要元素。其中一項策略方針是把香港打造成為宜居城市，在規劃和設

計建設環境時，秉持動態設計的概念，從而推廣躍動城市，活力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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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體能活動融入日常生活

什麼是動態設計

城巿除了是我們生活、工作及娛樂的地方，更肩負了一個促進體能活動的重要使

命。把動態設計元素注入城市景觀及建設環境，有助將體能活動融入各人的日常

生活中。舉例而言，為行人及單車使用者締造怡人的街景，以及把室內樓梯設計

得更顯眼和吸引，均可促使大眾多做體能活動，有助抗禦非傳染病，如心臟病、

中風及糖尿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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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健康生活的動態設計研究

規劃署於二零二零年二月展開「促進健康生活的動態設計研究」，旨在確立香港

在城市景觀及建設環境層面採用動態設計的需要及機會。有關研究會探討如何在

規劃及發展過程中加入動態設計考量，以推廣健康生活模式；同時亦會識別可試

行有關研究建議的個案。

持份者的參與

在研究過程中，我們從一眾持份者收集了許多寶貴和實用的意見。這些持份者包

括非政府機構、學術界、認證機構、專業學會、與發展有關的機構，以及政府決

策局／部門。

《動態設計指引》

除了諮詢持份者外，顧問亦曾進行資料搜集，了解有助市民增加體能活動水平的

因素。這些因素包括活動空間的靈活性、通達性、共融性、安全性、以及戶外舒

適度等。規劃署正擬備一份建議性質的《動態設計指引》，務求營造一個建設環

境，讓市民不論年齡和體格，均可選擇進行更多體能活動。《動態設計指引》的

推廣對象為建設環境方面的專業人士、相關政府決策局／部門，以及公私營界別

中有意合力廣健康生活模式的相關機構。

《動態設計指引》內容分為鄰舍層面和建築層面，每個層面各有四個主題，每個

主題的主要元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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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設計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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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舍層面的四大主題

鄰舍層面

鄰舍層面的動態設計，須考慮提供可供市民進行經意和不經意活動的動態地

點以及其通達性。透過提供方便易達的動態地點，以及使前去這些地點的路

程饒有趣味，均有助提高市民對身處活力城市的意識，令他們明白在這個城

市有不少機會進行體能活動。動態交通模式（例如步行和騎單車）亦提供機

會把體能活動融入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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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在早期規劃及設計階段融入

動態設計元素

動態地點吸引市民前來進行各類活動

動態地點

動態地點提供空間，吸引市民進行體能

及康樂活動。透過有趣、安全、跨代及

共融設計、並提供防風雨和戶外溫感舒

適的環境，營造具吸引力的動態地點，

讓不同年齡和體能的人都能夠奉行動態

生活模式。

活力都市

創造活力都市，是指在早期的規劃及設計

階段定下以達致動態設計為目標的願景。

把土地用途及發展項目匯聚並集中一地，

可創造先決條件建設一個適宜步行及騎單

車的社區。除把海濱地區塑造成活力城市

的地標景點，亦應鼓勵市民前往及探索藍

綠自然資源。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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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地面的彩繪和圖案，引發即興活動

03
活力步行旅程

要進一步提高市民前往動態地點的意欲，其

往返這些地點的步行體驗亦同樣重要。我們

希望在步行文化的基礎上，鼓勵市民多加步

行持續的路程，以及選取對體能要求更高更

具挑戰的路線，例如經戶外樓梯前往各處。

步行環境應該安全和有遮蔽，並有清楚路標

指示，以便行人辨別方向。

動態出行

把步行和騎單車等動態交通模式融入

日常生活，能增加體能活動量。配合

適當的基建及配套設施，可以鼓勵市

民採用步行和騎單車作為其日常出行

模式的一部分，也可以成為前往公共

運輸樞紐的首程／尾程接駁部分。

設置單車停放處和維修工具鼓勵

市民以單車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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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層面的四個主題 

建築物層面

建築物層面的動態設計，是指介入建築物及發展項目的設計。進行動態設計

時，需要全盤考慮建築物內動態空間和設施的提供和其位置，以及相應的活

力路線，以鼓勵建築物使用者每天多加活動。此外，亦會考慮建築物臨街面

的設計以締造充滿活力及安全的行人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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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活力臨街面可優化行人體驗

可用作不同運動的天台空間

05
活力臨街面

建築物臨街面採用充滿活力的設計，可大

大優化步行環境和行人體驗。通透的建築

物外牆有助營造生氣蓬勃和安全的街境。

這些元素也有助成為「活力步行旅程」的

先決條件。

動態空間和設施

建築物內的動態空間和設施可包括平台及

空中花園、天台空間、運動及多用途室。

提供動態空間及配套設施是締造進行更多

體能活動及動態出行的先決條件。在建築

物層面營造空間供各項體能活動之用時亦

應考慮用途的彈性、溫感舒適和跨代設計

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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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自然採光的透視設計樓梯，可鼓勵建築物

使用者使用樓梯前往不同樓層

07

與具吸引力的社交空間連接，

可加強活力路線的效果

活力路線

香港是一個高樓大廈林立的垂直城市。不少

人在多層建築物內生活或工作，因而提供了

機會鼓勵建築物使用者使用活力路線前往建

築物或發展項目內的不同地點和樓層。透過

整合建築物內不同的連接通道塑造活力路線

鼓勵人們多步行，作為日常生活中經意或不

經意地進行的體能活動。

策略性配置建築物內的功能

在建築物層面策略性地配置一些使用者

經常到訪或受歡迎的地點，可增加活動

頻率，累計有助使用者提升日間的體能

活動量。此外，不同建築物功能的空間

配置如能互相配合，亦可透過使用活力

路線促進使用者進行體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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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有關研究所制訂的《動態設計指引》乃一份參考資料，以推廣在規劃和發展過程

中納入動態設計。為有助展示《動態設計指引》的應用，研究以兩宗試驗個案為

例（一宗屬鄰舍層面，即港鐵東涌站與海濱長廊之間的步行圈；另一宗屬建築層

面，即位於紅磡的過渡性房屋項目），以呈現有關範圍／用地可如何轉型為動態

地點、活力路線及動態空間和設施等。讓我們攜手合作打造一個充滿活力的香港，

並實踐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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